昌吉州机动车排污遥感监测联合管控

操作细则（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切实落实《昌吉州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中的相关要求及工作部署，进一步做好机动车排污遥感监测联合管控各项工作，结合我州实际，特制定本操作细则。

一、检查方式

依托生态环境部门架设的固定式遥感监测设备和移动式遥感设备，对道路行驶中的机动车进行监测。

二、工作流程

（一）数据初筛
根据《在用柴油车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遥感检测法）》（HJ845-2017）、《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65/T 3904-2016），生态环境部门利用昌吉州机动车综合性环境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进行数据筛查。

（二）数据复核

生态环境部门对监管平台初筛的疑似超标车辆数据进行人工复核，严格审核超标数据，经复核确认后将超标车辆信息按照车辆号牌建立“一车一档”。

（三）确认超标车辆所有人信息

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将超标车辆信息推送至公安交管部门，推送工作1个工作日内完成。公安交管部自接到生态环境部门推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信息反馈。
（四）限期维护治理

1.遥感抽测超标，距离定期检验不足1个月的车辆。

生态环境部门将超标车辆信息推送公安交管部门，由公安交管部门通知车辆所有人及所属企业，要求其15个工作日内在规定检测站点强制复检。

2.遥感抽测超标，距离定期检验超过1个月以上的车辆。

营运车辆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车辆所有人及所属企业下达《机动车排气污染限期维护治理通知书》（附件2），要求15个工作日内对车辆进行维护治理并到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行复检，经检验合格方可上道路行驶。同时对超标排放车辆进行登记，并对车辆限期维护治理进行倒计时。

（五）超标处置
1.遥感抽测超标，距离定期检验在1个月以内车辆处置。

（1）生态环境部门使用监管平台每日进行复检数据筛查比对，在15个工作日内于规定排放检验机构复检合格的，本轮流程结束。

（2）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复检或复检不合格的车辆，由交通部门进行问询提醒；经维修并复检合格后，公安部门予以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3）生态环境部门将实施定期检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追溯排放检验机构工作质量，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2.遥感抽测超标，距离定期检验在1个月以上车辆处置。

（1）生态环境部门使用监管平台进行复检数据筛查比对，超标排放车辆在15个工作日内复检合格的，本轮流程结束。

（2）监管黑名单及重点监管对象。

未在规定期限内维修并复检合格的车辆，生态环境部门、交通部门将其纳入“监管黑名单”，并将车型、车牌、企业等信息向社会公开。

对于列入监管黑名单或一年内2次及以上监督抽测超标的营运车辆，生态环境、交通部门将其所属单位列入重点监管对象。

对于一年内超标排放车辆占其总车辆数10%以上的运输企业，交通部门将其列入重点监管对象，交通部门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

对列入“监管黑名单”或重点监管对象的企业所属车辆，在定期环保检验时，通过视频监管、过程数据审核、抽查复检等方式进行严格监管。

3.生态环境部门将遥感抽测超标车辆信息与定期排放检测数据进行比对，对3个月内定期检验合格，但遥感监测不合格的排放检验机构进行重点监管，追溯排放检验机构工作质量，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处罚。

4.对于一年内遥感抽测超标3次以上，且定期检验首检不合格的出租车，交通运输部门督促车辆所属企业对其及时更换三元催化装置。

三、信息报送
各部门于每月25日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当月工作简报，紧急事项及时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30日前，以工作总结的形式向领导小组报送当月工作情况。
附件2：

机动车排气污染维护治理通知书

（牌照号）XXXXX，牌照颜色（颜色），车架号： XXXXX，车辆颜色（颜色），于XXXX年X月X日X时X分，通过（XXXXX）机动车遥感检测站点，经检测，该车排放污染物超过《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65/T 3904-2016）、《在用柴油车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遥感检测法）》（HJ845-2017）规定排放限值要求。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0条规定，请车辆所有人（单位），于15个工作日内对车辆进行维护治理并到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复检，复检合格方可上道路行驶。
特此通知。

                                年  月  日



